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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ate of Sermon：2008 年十月 26 日 

論父與兒子（五） 

經文 

約翰福音一章 14 節：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們中間，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。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，

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。」 

創世記第三章。 

前言 

大家都惋惜王永慶的死，各處緬懷聲不斷。歌頌有才德的富人，以及緬懷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是人之常

情。但對一個一無所有的人的死而哭，其情感是真摯不虛假的，就如那些看著耶穌背十字架的耶路撒

冷的女子。然，我們卻要注意且記住耶穌對她們的哭的反應，他說：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為我哭，

當為自己和自己的兒女哭。」（路 23:28）這是什麼意思？又，耶穌接著又引用何西阿書十章 8 節的「人

要向大山說：倒在我們身上！向小山說：遮蓋我們！」為什麼？上帝兒子的死不是要觸動人的心腸來

可憐他，而是要讓人看到他的死乃是為罪人而死，並要她們將這信息傳揚下去，給後代的人聽。 

更明白基督講的話 

讀經的喜樂莫過於明白主耶穌親口所講的話。譬如上週因講解亞當與女人的犯罪情形，使我們明白主

耶穌在路加福音九章 60 與 62 節所說的話，「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；你只管去傳揚神國的道（太

8:22 節記，你跟從我罷！）…手扶著犁向後看的，不配進神的國。」知道了亞當與夏娃凡事充足，處

在沒有經濟與感情的壓力之下，都會背叛主，我們還以為我們在一無掛慮之後才容易跟隨主？我們應

該除去這個迷思，就在現今當下來跟從主，因跟從主不是未來式，而是現在式，且是現在進行式。事

實上，我們也看到，人在他的專業上有所成就而滿足的時候，第一個要丟棄的就是上帝。 

這給我們基督徒人生很大的啟發：身為丈夫的，其天然的本性是照顧妻兒，使之溫飽，這實在是為夫

者沉重的壓力。但，即使壓力再重，但不要忘了，要更愛主。身為未婚者，擇偶對象當以愛主為前提，

若對方阻止你，甚至抵擋你愛主，當有智慧，不要重蹈亞當所犯的錯誤。 

另外，上週另一個明白是，從亞當選擇吃夏娃給他的果子，而不願遵行上帝的誡命一事來看，我們便

明年主耶穌講的一句話，說：「人到我這裏來，若不愛我勝過愛（愛我勝過愛：原文是恨）自己的父母、

妻子、兒女、弟兄、姐妹，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」（路 14:26） 

創世記第二章：一切盡都美好 

上帝是自由的上帝，有主性的上帝，故祂造人有祂形像樣式時，便將自由與主權也造在人的裏面，這

叫做形像的分享。上帝將其形像分享於人，好使人像祂。上帝是不背乎祂自己的上帝，故祂行使其絕

對的自由與絕對的主權時，絕對按其本性為之，絕對不違反祂聖潔、公義、良善的道德本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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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，當上帝說話時，祂必將其本性蘊涵在所說的話中。上帝向人所說的第一句話便傳達出祂是自由，

又自我設限的上帝。要知道，上帝說話乃是要人聽，並且要人將話聽進去，好叫人認識祂，而認識上

帝才能真正認識自己。箴言一章 7 節說：「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；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。」因

此，人也當認識自己是自由，但這自由是需受規範的自由。 

獨居：人認識上帝得以認識人自己，相對地，認識人自己也可以認識上帝。於是，上帝向人說的第二

句話所傳達的信息是，具位格者獨居是不好的。而當上帝說「那人獨居不好」時，便指出幾點事實： 

(1) 上帝雖與人同在，但上帝還是說人是獨居的，便表示上帝與人有質別； 

(2) 人若獨居而無其他人與他同居的話，則與上帝的樣式不符，因此獨居不好； 

(3) 因獨居不好，便暗示上帝是多於一個位格的上帝，而整本聖經啟示上帝是聖父、聖子與聖靈的三位

一體上帝。 

認識自己除了認識自己是誰之外，還要認識自己的能力為何，且要認識身為君王的統治權的能力為何。

上帝將萬物帶至亞當面前，亞當命了各物之名，遂表現出他統治的能力。由於這樣站在萬物之前的統

治權是賜給男人的，這就是為什麼我請弟兄站在台前的原因。當你們站在台上時，必須顯出王者之威，

要確實地帶領會眾唱詩，讀經，禱告等事，不可以不配的假謙卑誤了正事。當弟兄未扛起責任時，才

會請姐妹為之。然，若姐妹在教會發言權過重，甚至站講台，必會產生不可收拾的後遺症。而歷史讓

我們看到，聖經作者無一是女性，正統神學的建立者也無一是女性。 

隨後，上帝開始進行睡中取骨的動作。上帝使亞當沉睡的目的無它，因亞當是人，醒著取骨會甚疼痛。

當上帝將女人造好之後，便帶其至亞當面前，亞當便說了一句最高文學層次的話，「這是我骨中的骨，

肉中的肉」；命了最重要的名，就是「女人」；溯了最重要的源，就是「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」。 

接下來，上帝定了男人與女人的婚約之禮，「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，二人成為一體。」 

我們因此看到，原造的亞當與上帝的關係，與自然的關係，與女人的關係，以及與自己的關係，盡都

美好。而這一切的美好以一句話表之，就是「當時夫妻二人赤身露體，並不羞恥。」當人無罪時，定

睛看自己（赤身露體），或定睛看別人（赤身露體），無論看多久，都不覺得羞恥。反之，則不然。 

總之，創世記第二章的中心信息就是，只要人行在被造的本位中，一切的一切皆是美好無瑕疵的。這

情形不因他被造的有限而不成立，故亞當不需去奢想自己成為上帝，以為如此才是最美好的事。 

創世記第三章 

創世記第三章與第二章乃是有機聯合的關係，因此我們就必須以第二章的認識為基礎來解釋第三章。

第二章所述乃關乎被造本位的榮耀與尊貴，人只要站在上帝為其所設的本位上，就不羞恥，光光明明。

第三章依循這主軸繼續為之，但這一次卻是要面對黑暗靈界勢力的衝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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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多人不明白為什麼上帝許可撒但對人進行試探的動作，以為只要牠不進入伊甸園，就沒有爾後人類

悲慘的歷史。孰不知，第三章上帝許可撒但的試探正是要將第二章意義推上最高峰的過程。這高峰是，

人雖被造有限，但他只要站穩被造位份，亦可擊潰魔鬼的試探。這告訴我們，面對試探而失敗，有限

不是藉口，不守本位才是主因。 

撒但的出現 

第三章的蛇的出現是令人驚訝的。上帝單造亞當一人，又從亞當的肋骨造了女人，女人理當看到的是

亞當一人而已，怎麼突然有蛇出現，並與她談話？這蛇是誰？牠名叫魔鬼，又叫撒但（啟 12:9），撒但

就是抵擋的意思（太 4:10）。這蛇之名不是亞當命萬物名中的一環，乃是上帝所為，亦即撒但在亞當命

萬物名之前就已存在，並且牠已經是墮落的天使魔鬼了。 

試探女人的這魔鬼也是試探耶穌的那一位，而耶穌受魔鬼試探時，乃是受到一個活生生的人物而來的

試探。這樣看來，魔鬼試探女人時也是活生生的顯在她的面前。也就是說，女人受試探不是來自幻影，

不是來自想像，不是伊索寓言，也不是卡通故事，這試探是實實在在發生在兩位格之間的事。 

光明的天使：那麼，撒但以什麼樣子顯在女人面前？如許多圖畫所畫，以蛇樣顯之，還是以邪惡的面

容顯之？都不是。得此問題的答案可從三章 1 節前半段經文中得著線索，「耶和華神所造的，惟有蛇比

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」其中，「狡猾」與前一節經文的「赤身露體」乃出於同一字根，而保羅又說

撒但是光明的天使，因此，撒但乃是以光明的型態顯在女人面前，即女人所看到的是比她與亞當更為

光明的活物。 

正因如此，女人便失了戒心，以為這撒但乃是從天上來的使者。撒但為了擄獲人心，使之服在牠的意

志之下，牠便狡猾地以好朋友的姿態與女人交談，讓女人以為牠的話可信。等到女人對牠無戒心之後，

牠便開始施其扭曲上帝的話的惡毒技倆。 

撒但為什麼要試探人呢？因為牠極恨聖潔之人與事，這是牠已完全失去的東西。撒但自墮落後，牠本

性的改變使之恨惡聖潔。從撒但試探女人開始，牠便不停地在歷世歷代中試探上帝的百姓，牠試探的

手法與能力也因此與日俱增。到了主耶穌來的時候，牠更是大膽地試探他，且還重施故計，用上帝的

話來試探基督。凡試探上帝之人，亦表示其恨惡上帝的聖潔。 

不要進入試探 

撒但的存在使得試探已不可避免，因此主耶穌要我們在面對試探時，不要進入試探中，這是主禱文的

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」，以及主耶穌在客西馬尼園告訴門徒「免得入了迷惑」的意思。撒但的試探雖有，

但上帝卻順勢運用這些試探來練就人對祂的順服與信心，並藉之得著生命的冠冕，誠如雅各書一章 12

節所說，「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經過試驗以後，必得生命的冠冕，這是主應許給那些愛他之

人的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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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人是弱者？ 

撒但為什麼不試探亞當，而去試探女人呢？是不是女人靈性比較脆弱，易受誘惑？絕不是如此，因為

女人被造一如亞當一樣，同有上帝的形像樣式，故亦是完全的。女人之所以受蛇試探乃因女人將自己

落入那試探中。然，我們不禁要問，為什麼一個完全的被造面對試探時，是那麼容易進入之？女人所

受的誘惑不是需要更多的衣鞋化妝品，好使她更美，因為她已經是麗質天生；也不需要整理髮型儀容，

因為她沒有流汗。當女人被造後，亞當一定會告訴她上帝說的話與作的事，他一定會帶她到分別善惡

樹前，明令這樹的果子不可吃。這樣，其中的徵結在那裏？ 

我認為，女人為何會被試探勝過的原因有三： 

(1) 僅聽到上帝的話，卻未繼續深思其中的意義。她將上帝的話刻在木匾上，看之而不思之，以致對於

上帝的聖潔、公義、良善等的本性僅皮毛深的認識而已，亦即她不求長進。這給我們的教訓是，一

個原地踏步的基督徒，一個不在上帝的話語上進步的基督徒，一個不在聖經深度上求進步的基督徒

（尤其是站講台者），註定是易進入試探的人，易被試探勝過的人，是失敗者。 

(2) 好奇地想知道在限制之外的知識為何。人對未知本就有知的慾望與衝動，因此女人多次站在分別善

惡樹前，好奇地看著它，心想為什麼不能吃這麼悅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愛的果子呢？這樣的好奇因

沒有受到上帝的道的規範，便如脫了韁的野馬，為所欲為。就好像現今某些科學家想知到複製人的

知識一般。 

(3) 混入了魔鬼的原則。當上帝話語的純淨度受到挑戰時，人便擅意地加入自己意見，使上帝的話較好

聽，較好信。請讀啟示錄二十二章 17-19 節，聖靈和新婦都說：「來！聽見的人也該說：來！口渴

的人也當來；願意的，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 我向一切聽見這書上豫言的作見證，若有人在

這豫言上加添甚麼，神必將寫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； 這書上的豫言，若有人刪去甚麼，神

必從這書上所寫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分。」 

「更狡猾」 

「更狡猾」除了以上所說的外表的更光明，同時另有一個意義就是，不是從上帝那裏來的另一個啟示。

然，撒但的另一個啟示並非全新的，或從來沒有說過的內容，牠還是以上帝的話作為基礎來進行牠那

另一個啟示的內容。而這另一個啟示的內容就是使人錯解上帝的話，進而錯誤地認識上帝。我們知道，

玩弄字詞的人是可惡的，企圖謀殺字詞的精意。但我們要注意，撒但的狡猾並非採正反論述，將「不

可吃」說成「可吃」，而是牠將上帝話語的強度稍稍降低之。此舉昭然若揭，就是使聽的人較容易接受

牠所說的話。這給予我們極大的啟發與警惕，在傳道時不得降低福音的標準，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就是

唯一的救主，不可妥協。 

下週再繼續講論「論父與兒子（六）」。 


